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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关于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 

说明 

 

一、修改背景和必要性 

2003 年，我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和《专利代

理条例》以及国务院的有关规定，制定并发布了《专利代理管理

办法》（已于 2011 年和 2015年进行修订），对专利代理机构、专

利代理人进行管理和监督。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的公布施行对

保障专利代理行业正常秩序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办法实施以来，专利代理行业规模稳步扩大，专利代理人才素质

全面提高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。 

《专利代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目前已经国务院常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实施。为保证上位条例的顺

利施行，适应专利代理行业发展的新情况，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

更好支撑，有必要对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进行修改。 

二、修改过程 

根据我局规章制定计划，我局在总结多年专利代理行业管理

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经过认真研究，于2017年启动了修改《专利

代理管理办法》的工作。修改过程中，我局先后赴北京、重庆、

四川和广东等地调研,召开专利代理机构座谈会、创新主体座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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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和行业行政管理部门座谈会，听取各方面对办法修改的意见和

建议。在此基础上，经反复研究、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《专利代

理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 

三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
本次修改重在转变政府职能，适应“放管服”改革需要，保

障条例修改后的相关规定能够落在实处，解决专利代理行业本身

存在的问题，推动行业发展。在思路上主要把握了以下三点：一

是简政放权，支持创新创业，减轻申请人负担，激发市场活力与

社会创造力。二是放管结合，加强事中、事后监管，规范市场秩

序，保障创新主体合法权益。三是优化服务，便民利民，提高服

务效率。同时，征求意见稿整合了《专利代理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

（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十五号令），将其规定吸纳成为征求意见

稿第六章“专利代理违法行为的处理”。 

（一）完善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准入制度 

征求意见稿根据条例的规定，对专利代理机构组织形式、执

业准入条件等要求作了具体要求：一是将现行《专利代理管理办

法》中设立专利代理机构的条件，相应调整为申请办理专利代理

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条件（第十五条）。二是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

在部分省区放宽机构准入条件方面取得的试点工作经验，将现行

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制的专利代理机构全

体股东必须具有资格证书和专利代理从业经验的要求，改为五分

之四以上股东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具备相应条件即可，并将合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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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制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数量由三名降低为两名（第十一条、

第十条）。三是简化了申请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需要提交的

申请材料，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（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）。 

（二）完善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制度 

条例对专利代理师执业准入制度进行了调整，取消了专利代

理师执业证管理制度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加强对执业专利代理师事

中、事后监管，相应建立了专利代理师执业备案制度。征求意见

稿根据条例规定，对专利代理师执业备案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：

一是取消了现行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中涉及执业证的相关规定，

将颁发执业证的条件，相应调整为专利代理师执业条件，同时取

消了执业最高年龄限制（第二十六条）。二是明确了专利代理师

办理执业备案的具体程序，规定专利代理师应当在首次执业、变

更执业等情况下，向专利代理机构所在地省级知识产权局进行执

业备案和备案变更（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）。三是由国务院

专利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执业备案相关信息（第五十二条）。 

（三）加强专利代理行业自律建设 

为加强行业协会建设，发挥行业自律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独

特作用，征求意见稿作了以下调整：一是在总则部分明确了行业

协会的定位（第四条）。二是新增一章“专利代理行业组织”，通

过建立行业组织备案和提交工作报告制度，加强行业行政管理部

门对行业协会的管理（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），同时明确行业

组织职责以及可以开展的工作（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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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专利代理监管 

为保障条例规定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，保护委托人利益，征

求意见稿加强了对专利代理活动的事中、事后监督：一是完善专

利代理机构信息公示制度。明确国家局与省级知识产权局在专利

代理机构信息公示方面的职责及分工，完善专利代理机构年度报

告的内容，建立年度报告的举报和更正制度（第三十五条至第三

十九条）。二是完善专利代理机构经营异常名录，建立异议处理

和移出制度（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一条）。三是完善专利代理机构

严重违法名单，明确严重违法的具体情形（第四十二条）。四是

完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和省级管理专利工作部门对专利代理

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、监督的职责分工、检查

内容及工作程序（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二条）。 

（五）完善对于专利代理违法行为的处理 

为落实依法行政原则，增加规定的可操作性，规范行业管理

部门对于专利代理违法行为的处理，征求意见稿新增一章“专利

代理违法行为的处理”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一是对条例第二十

五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进行了细化（第六十三条和第六十

五条）。二是明确了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以及情节严重的

情形（第六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）。三是规范了行政处罚工作程

序，对于案件调查、调查结论的种类、告知和听证、行政处罚决

定书的内容进行了规定（第五十三条至第六十条）。四是明确了

对行政处罚决定的救济途径（第六十一条）。 

 


